
近日，有市民反映，长春市澳海
澜郡等小区有毁坏绿地、圈地种菜、
私自搭建窝棚、堆放垃圾杂物等不
文明行为，既占用了公共空间，有碍
整体环境美观，又侵害了其他居民
的公共利益。对此，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部门已对
周边小区开展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
动。

10日，记者在澳海澜郡小区看
到，在几处公共绿地上有被拆除的
痕迹，经了解，此处原来被人圈地扎
上围栏，还在里面摆放了休闲设
施。“这本来就是公共绿地，之前被
人私自围起来，并且种菜还摆放桌
椅板凳，把公共绿地变成了自家的
后花园，还好相关部门已经整治拆
除，把公共绿地还给大家！”一名居
民说道。

据了解，连日来，长春新区城管
系统贯彻落实长春新区领导干部

“走遍长春·情暖春城”行动部署，聚
焦民生需求，围绕居民小区内毁绿
占绿以及侵占城市绿地等行为，以
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开展了“毁绿种
菜”专项整治行动，还“绿”于民，营
造干净、整洁、文明、宜居的城市环
境。

长春新区城管人员与兴华、之
悦、鑫盛、福源等多个社区紧密合
作，通过业主微信群、社区公告栏、

社区广播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市
容环境卫生和绿化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针对“毁绿种菜”的居民，城
管人员耐心上门规劝教育，详细讲
解“毁绿种菜”对城市环境和公共权
益的危害，呼吁居民自觉加入到保
护环境、绿化环境的行动中来，共同
为创建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针对兴华、澳海澜郡、君悦豪

庭、北湖春天、领秀蓝珀湖等“毁绿
种菜”问题较为集中的区域，长春新
区城管局精准发力，组织小区所属
物业分区域、分阶段开展集中治
理。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规菜地
7000余平方米，有效恢复了城市绿
地的原貌，部分区域还重新种上了
花草树木，使得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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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铺租赁纠纷频发，不
少承租人与出租人因租金调整、合
同履行等问题产生矛盾。近日，长
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
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通过法律
的“标尺”明晰权责，为规范租赁市
场秩序敲响警钟。

2022年，个体商户王某与房东
李某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商铺租
赁合同，约定每月租金5000元，租
期内租金保持不变。合同签订后，
王某投入资金对商铺进行装修，并
正常经营一家服装店。2023年底，
周边商铺租金普遍上涨，李某认为
原合同租金过低，多次要求王某涨
租，遭到王某拒绝后，李某以“商铺
需收回自用”为由，要求解除合同
并强制停水停电，导致王某无法正

常经营。王某多次协商无果，将李
某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
赔偿经营损失。

法官在沟通了解案情的过程
中，李某表示合同约定“双方可协
商解除合同”，而且其已提前告知
王某收回商铺，不构成违约。但经
过多方深入了解发现李某所谓“自
用”缺乏事实依据，其真实目的是
通过涨租获取更高收益，属于擅自
变更合同约定。本案中，王某按时
支付租金、合法经营，不存在违约
行为，而李某擅自停水停电、要求
解约，已构成根本违约。最终经过
法官释法明理和耐心细致的分析
讲解，王某与李某达成一致，李某
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恢复商铺水
电供应，并赔偿王某因停业造成的

一部分经营损失。
法官提醒：
1. 合同条款需明确：签订租赁

合同时，应详细约定租金标准、租
期、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避免模
糊表述引发纠纷。

2.守约意识不可缺：租赁双方
均应恪守契约精神，出租人不得因
市场价格波动单方毁约，承租人也
需按时支付租金、合理使用租赁
物。

3.维权途径要合法：遭遇违约
时，当事人应通过协商、调解或诉
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切勿采取断水
断电、强行清退等过激行为，否则
可能扩大损失并承担额外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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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个体工商
户经营者的变更十分常见。当“老
店主”将店铺转让给“新店主”后，如
果涉及到变更前的债务纠纷，债权
人该找谁主张权利？变更后的经营
者是否“理所当然”要承担前任留下
的债务？针对这一问题，长春市二
道区法院现结合法律规定为您解
读。

基本原则：谁经营，谁负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个体工商户的本质是自然人从
事工商业经营及商事活动资格的法
律化体现，是对自然人商事主体资
格的确认，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均
由作为经营者的自然人承担。当个
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体工
商户变更经营者后，虽然字号未发

生变化，但变更前后的个体工商户
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主体。 因此，变
更之前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原则上
应由变更前的经营者负责，变更后
产生的债权债务则应当由变更后的
经营者负责。

例外情形：新经营者也可能
需担责

1. 自愿加入债务：如果变更后
的经营者自愿加入变更前经营者的
债务，债权人可以要求其承担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
百五十二条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
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
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
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
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
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
担连带债务。

2.家庭成员间的经营变更：个
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家庭成员

中的一人，但实际是由家庭共同经
营。若经营者变更为另一家庭成
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该个体
工商户的债务应当以家庭财产承
担。

3.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
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
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若变更前的经营者与变更后
的经营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则根据
法律规定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

4.恶意转移财产损害债权：在经
营者变更过程中，如果原经营者将经
营期间所得的收益或生产资料，以无
偿或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新经
营者，导致原经营者自身偿债能力显
著降低甚至丧失，严重损害了债权人
利益。此时，债权人可以通过行使撤
销权来保障自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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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租赁“涨租”不成反毁约，该怎么办？

个体工商户换了“老板”，之前的债务谁负责？

炎炎夏日，法润民心。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
院民二庭携手宽城区综治
中心，将法治课堂搬入欣园
街道，开展了一场接地气、
有温度的普法宣传活动。
法官们走出庄严法庭，走进
群众中间，面对面释法答
疑，在街坊邻居中播撒法律
种子，把“前端化解矛盾”的
治理理念深植基层土壤。

本次活动聚焦“部门联
动，前端化解矛盾”核心目
标，法院前移阵地，让纠纷
化于萌芽止于诉前。法官
们主动下沉社区，从司法实
践出发，为街道工作人员及
到场的居民系统讲解了“安
全保障义务”“公共收益归
属”等法律规范，通过剖析
真实案例，让群众从“身边
事”中体会法治精神。并与
综治中心携手，精准捕捉基
层多发、易发的邻里物业服
务纠纷等矛盾隐患，现场开

展纠纷调解工作，及时提供
专业法律指导。参加活动
的居民代表说：“这次活动
让我们明晰了维权边界，也
知道了如何与物业有效沟
通，更避免了矛盾积累升
级。”

此次普法活动不仅是
宽城法院携手多元解纷组
织主动前移“服务关口”、将
矛盾消解于未诉之前的生
动实践，更是宽城法院致力
于打造“法院+综治中心”协
同共治新机制的生动展
现。法院提供专业法律支
撑，综治中心发挥组织协调
优势，街道社区和物业企业
则凭借“人熟、地熟、情况
熟”的本领精准定位需求、
深入宣传发动，共同构筑起

“预防、调解、治理”一体的
法治服务网络，让法治力量
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聚合增效、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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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润欣园惠民生
多元解纷促和谐

近日，长春市劝农山镇
联丰村的刘大爷匆忙地来
到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
局劝农山派出所向民警求
助。

值班民警梁力元接待
了刘大爷，经过沟通得知其
要出国探亲，但与国外的小
女儿不在同一户口簿上，公
证处需要父女二人证明亲
属关系，导致签证无法办
理，航班时间又迫在眉睫，
遂焦急地到派出所咨询。
了解情况后，梁力元找到户
籍民警赵若薇简短商议决
定分工协作。赵若薇着手

查询刘大爷户口变迁情况
并详细捋顺各迁出时间节
点，梁力元则深入联丰村委
会向各村干部及老村民调
查了解情况。

经过民警二人的共同
努力，得知刘大爷的小女儿
多年前因求学和工作将户
口迁出至姑父的户口内，二
人确为父女关系，情况属
实。为了保证刘大爷顺利
办好签证不耽误行程，民警
牺牲休息时间上门取证，并
当场为其开具亲属关系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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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高效解难题
助力群众速办证

整治毁绿种菜 长春新区供图

市民反映：

部分小区存在毁绿种菜等行为
本报记者踏查得知，相关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净
月分局德容派出所接到辖
区某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
有一位马先生企图在店内
花费1.8万元大量购买购物
卡，经简单询问后发现其行
为异常，疑似涉及洗钱或遭
遇诈骗。了解情况后，民警
司洋与辅警廖文龙迅速前
往现场介入调查。

经调查证实，这位马先

生深陷“刷单返利”骗局。
诈骗分子诱导其购买大量
超市购物卡，然后诱骗他刮
开购物卡密码，拍照发送给
对方，通过此形式进行电信
诈骗。情况紧急，民警立即
对马先生进行劝阻，详细为
其讲解了此类新型诈骗的
手段，及时劝阻了一起购物
卡形式的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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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快速阻断电诈骗局
及时帮市民挽损1.8万元

7月7日，省公安厅森林
公安局和龙森林公安分局
联合和龙林业有限公司开
展林区巡逻巡护工作，以实
际行动维护生态资源安全。

行动中，民警会同星火
林场护林员以偏远山林、自
然保护区、火灾高发区域为
重点，采取“车巡+步巡”“定
点检查+流动巡查”相结合
的方式，重点检查辖区是否
存在非法破坏森林资源、乱
捕滥猎野生动物、草地破坏
以及违规用火等行为，并依

托警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
发挥对涉林违法犯罪的强
大震慑效应。

同时，民警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悬挂条幅、以案释
法等形式，向辖区群众普及
相关法律法规，鼓励辖区群
众揭发检举破坏森林及野
生动物资源的案件线索，引
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资源
保护，切实营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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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森林公安
联合开展林区巡逻巡护工作


